
株洲市三大政策培育“5115”工程企业

株洲市人民政府
“5115”工程企业作为株洲市工业经济的领军企业，将享受到令人“眼红”的政策。株洲市市委市政府日前决定，出台三大政策，扶持“5115”工程企业迅速做大做强。 

“5115”工程是指在5年内，培育壮大5个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过亿100亿元、10个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过50亿元的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化“旗舰企业”。 

三大政策是指对“5115”工程企业实行特殊费用减免政策、特殊服务制度和特殊贡献奖励制度。“5115”工程企业新上生产性建设项目规划报建时，免收一切行政事业性和服务性收费；市委组织部选派一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服务“5115”工程企业的特派员，负责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协调事务；对新实现主营业业务收入过100亿元和50亿元的企业，市政府分别给予企业法人代表100万元和50万元的突出贡献奖。

